
(

上接

DA12

版

)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资产、负债结构的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规模和资产规模保持了稳中略增的态势。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的增长

主要源于流动资产增长，资产流动性状况逐渐改善，与公司报告期内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不多、收入稳

定增长状况相适应。

公司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和固定资产构成，与公司从事通用机械制造的业务特

点相对应。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货币资金、 应收账款、 存货和固定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合计为

７７．３１％

。

公司负债主要为流动负债，长期负债占比较少。

２００８

年末，负债总额最高，主要是应付账款、应付

股利、其他应付款等流动负债金额较大所致；

２００９

年末，随着短期借款、预收账款、应付股利和其他应

付款等流动负债减少，负债总额相应下降。

２０１０

年末，负债总规模没有大的变化，负债结构中应付账款

和预收账款等无息负债占比增加，其他应付款中应付公有资产公司的有息负债本期予以清偿，其他

应付款占比下降。负债结构的调整大大降低了负债成本。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末，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低，原因主要是应付大股东公有资产公司的流动

负债较高及预收账款余额较大所致。 公司与预收账款对应的商品均已按相应合同要求安排生产，执

行情况良好；对于应付公有资产公司的负债，已于

２０１０

年内全数偿还。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流动比率提高至

１．４０

，速动比率提高至

０．７４

，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大大加强。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

净现金流量较高，公司具备足够支付能力，公司短期偿债风险较低。

２０１０

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５６．０９％

，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合理，考虑到公司盈利能力较强，经营活动产

生现金流量较好，公司不存在长期偿债风险。

２

、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盈利状况有如下特点：

（

１

）营业收入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拉长主业、上新创新、合资合作、做大做强”的长期战略思路，以“做，就做到

最好”为工作理念，按照“主导产品稳定增长，新增长点快速发展”的经营方针，抢抓机遇，开拓市场，

不断加快技术创新步伐， 实现了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

２００８

年公司营业收入比

２００７

年增长

１８．１２％

。

２００９

年尽管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在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处于触底阶段，公司营业收入仍微幅上

涨

１．０９％

。

２０１０

年随着我国经济逐步回暖，下游行业相关项目建设逐渐活跃，公司的营业收入开始恢

复增长，增幅为

７．１０％

。

（

２

）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增幅高于营业收入增幅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营业利润比

２００８

年度同比增加了

１１．７９％

，明显高于同期营业收入

１．０９％

的增幅，

主要是由于

２００９

年综合毛利率提升带来的毛利额增加所致。

２００９

年公司净利润增长

２５．２８％

， 高于营

业利润和营业收入涨幅，除上述原因外，还源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起三年内适用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所得税费用进一步降低，净利润上升。

２０１０

年公司营业收入比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７．１０％

， 低于营业利润

２０．３０％

的增长幅度和净利润

２１．９２％

的

增长幅度，主要是高附加值产品售价提高及销量增长带来主营业务毛利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额和主营业务毛利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风机及配件毛利占总毛利的比例分别为

８６．５３％

、

７９．８７％

和

７９．０４％

；磨机毛利占总

毛利的比例分别为

１０．０９％

、

９．７７％

和

８．８９％

；渣浆泵毛利占总毛利的比例分别为

３．３８％

、

４．５５％

和

６．１１％

。

可见，高毛利率的风机及其配件毛利占公司总毛利的绝大部分，是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低毛利率的

磨机毛利占总毛利的比例较低，占比稳中有降。

３

、现金流量的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处于较高水平。近三年，公司累计产生经营活动

现金流入

１８４

，

４９８．０１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累计

１９

，

３０７．１４

万元；同期，公司实现的主营业

务收入累计

１５４

，

７６９．５０

万元，实现的净利润累计

１８

，

３６１．１９

万元。近三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入累计额与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１．１９

，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累计额与实现

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１．０５

， 说明公司在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保持增长的同时保持了较高的现金回收

比例，经营性现金流量较为充裕。

２００９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７

，

２３７．７８

万元，比

２００８

年上升了

３

，

５２１．１３

万元；盈利

现金比例为

１．１９

，比

２００８

年上升了

０．４２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９

年主要原材料价格下降以及利用

２００８

年储备

的原材料，使购买商品现金支出大幅下降，从而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上升。

２０１０

年，随着公司销售收入的增长，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金额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也相应出现

增长，销售现金比例和盈利现金比例均为较高水平。

近三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均为负数，主要系公司对生产用固定资产的持续投资和购

买土地使用权的支出。公司对生产用固定资产投资提高了产品产量、精度和质量，根据客户需要不断

推出新产品，进行产品结构升级，充分满足客户多样化的细分市场需求，实现了主营业务收入的平稳

增长。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的投资活动支出现金

２

，

６８４．５３

万元，较

２００８

年大幅上升，除了投资设备和厂房、办公

处所支出

１

，

７７２．８８

万元外，还支付了购买章鼓电气和章鼓气力支出

７１１．６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２

，

６２５．３６

万元，比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１

，

８５６．８４

万元，主要系处置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到的现金净额增加

２

，

３４８．８１

万元所致，为公司收到的搬迁补偿款中

用于补偿搬迁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损失

１

，

８３３．７３

万元和无形资产损失

７００．４８

万元的部分。公司投资

活动现金流出

３

，

５３５

，

３１

万元，系受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支出

２

，

０４５．８８

万元，以及投资厂房设备

１

，

４８９．４３

万元。

近三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均为负数，原因包括：

１

、公司为了降低资产负债率和财务

风险，节约利息支出和提高盈利能力，每年都归还了部分借款；

２

、公司在报告期内每年都分配股利。

总体而言，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体现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和股东实现合理

回报的财务管理目标。

２０１０

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９

，

３２５．２０

万元，比

２００９

年减少

６

，

８０３．７８

万元，主要

系本期归还公有资产公司借款支出

７

，

１８１．２２

万元所致。

（五）发行人股利分配情况

１

、股利分配政策

依据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股利分配形式包括现金和股票。本公司将依照同股同利的

原则，按各股东所持股份数分配股利。本公司税后利润按以下顺序分配使用：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

积金；提取任意公积金；支付股东股利。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在股

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本公司的利润分配以会计期间实际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为计算依据。本公司派发股利时，按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代扣股东股利收入的应纳税金。

２

、报告期内股利分配情况

（

１

）

２００８

年利润分配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３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利润分配方案，按出资比

例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３６

，

３０５

，

８２３．６１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按出资比例向全

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１

，

８００

万元。

（

２

）

２００９

年利润分配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决议，公司按照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３．８１３８７９

元的方案进行利润分配，共计派发股利

４４

，

２４０

，

９９８．７３

元。

（

３

）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决议，公司按照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２

元的

方案进行利润分配，共计派发股利

２

，

３２０

万元。

３

、滚存利润分配政策

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利润，按以下

方案进行分配：

如果公司于本议案有效期内成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则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之后，新

老股东可按各自所持本公司股份比例分享本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至本次发行

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本议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４

、发行后股利分配政策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草案）》，就公司发行后

的股利分配补充如下：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将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办法，并遵守下列

规定：

（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

金分红；

（

２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

表独立意见；

（

３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当不少于当年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

４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

的资金。

（六）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或纳入发行人合并会计报表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仅拥有一家控股子公司风神鼓风机有限公司，其简要情况如

下：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５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出具商合批［

２００８

］

９９７

号《商务部关于同意山东省章丘鼓

风机厂有限公司在美国设立风神鼓风机有限公司的批复》， 同意章鼓有限在美国设立风神鼓风机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山东省章丘鼓风机厂有限公司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２００９

］商合境

外投资证字第

００００５９

号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批准证书。根据该批准证书，风神鼓风机有限公司的注册

资金和投资总额均为

１００

万美元，注册地址为美国弗吉尼亚州萨福克市，经营范围为从事风机产品的

贸易和销售业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风神鼓风机有限公司开始正式营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颁发商境外投资证第

３７００２００９００２１３

号企业境外投资证

书，核准公司以

５０

万美元对其进行增资，增资后风神鼓风机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为

１５０

万美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风神鼓风机有限公司已收到实际出资

１２５．５２２１

万美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风神鼓风机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４

，

４３２

，

７０２．３８

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４

，

１６６

，

２１１．５５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

，

８３３

，

４３０．７８

元（以上数据已经北京永拓审计）。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入以下三个项

目：

项 目

总投资

（万元）

建设期 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内部收益率

（

％

）

投资

回收期

新型节能罗茨鼓风机项目

１４

，

４１５ １

年 章发改投资备（

２０１０

）

５

号

３２．５１ ４．３９

年

离心鼓风机项目

１２

，

０３２ １

年 章发改投资备（

２０１０

）

４

号

３９．０２ ４

年

气力输送生产（工程）基地

建设项目

７

，

００１ １

年 章发改投资备（

２０１０

）

３

号

３５．０４ ４．１１

合 计

３３

，

４４８

— —

如果实际募集资金不足以完成上述投资计划，公司将通过自筹解决资金缺口或由董事会按公司

经营发展需要的迫切性，在上述投资的项目中决定优先实施的项目；如果实际募集资金数量超过上

述投资项目的资金需要，则超过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紧围绕公司的现有业务，成功实施后可以扩大公司生产规模，提高产

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具备良好的盈利前景，项目达产后，公司每年可新增营业收入

５７

，

４８０

万元，新增利润总额

１２

，

５３７

万元。

（一）新型节能罗茨鼓风机项目

本项目产品在消化吸收欧美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创新，研发出振动指标优于美国

Ｍ

系列

的

ＭＢ

型及效率更高、噪音更小的

ＺＧ

型新型节能罗茨鼓风机。

１

、项目的市场前景及必要性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罗茨鼓风机需求量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据风机协会统计，

２００２

年

全国生产罗茨鼓风机

９

，

４４０

台，

２００９

年全国生产

３８

，

７６８

台罗茨鼓风机，年复合增长率

２２．３６％

；

２００２

年行

业产值

２６

，

９２２

万元，

２００９

年行业产值

９１

，

５０６

万元，年复合增长率

１９．０９％

。未来我国经济仍将持续增长，

罗茨鼓风机市场需求也将随之增长。

本项目产品通过叶轮型线和高转速技术实现高效、节能、低噪声，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要求，

符合罗茨鼓风机小型高速化发展趋势。

２００７

年，公司新型节能罗茨鼓风机销售

４６

台，至

２０１０

年销量达

到

２

，

２２６

台，销售增长速度较快。随着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企业节能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用户对新

型节能罗茨鼓风机性能的不断了解和认同，新型节能罗茨鼓风机的市场需求还将持续增长。

公司是国内罗茨鼓风机行业的龙头企业，罗茨鼓风机是公司的支柱产品。为不断提高罗茨鼓风

机市场竞争能力，满足公司日益饱和的产能需要，公司需要紧密追踪国际最新的罗茨鼓风机技术发

展趋势开发新产品，同时加快采用先进生产设备，提高现有技术领先产品的生产能力，持续满足客户

对罗茨鼓风机的节能要求，保持本公司产品技术水平、质量性能优势。

２

、项目的建设情况

本项目拟在公司现有的新风机车间内，购置生产加工设备，扩大

ＭＢ

型新型节能罗茨鼓风机（以下

简称“

ＭＢ

型”）和

ＺＧ

型新型节能罗茨鼓风机（以下简称“

ＺＧ

型”）的生产能力。本项目总投资为

１４

，

４１５

万

元，其中建设投资

１３

，

２８６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１

，

１２９

万元。

本项目产生的污染包括少量的废水、废渣、噪声，公司已经对污染情况进行评估和综合治理论

证，上述污染经处理或治理后，能达到国家规定排放标准要求，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章丘市环境保

护局已出具章环报告表［

２０１０

］

７

号文批准建设。

本项目建设期

１

年，投产期

２

年，第

４

年达到设计生产规模。项目达产后正常经营年份每年将实现营

业收入

２２

，

４０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５

，

１５９

万元，增量全部投资回收期（税前）

４．３９

年，新增全部投资财务内部

收益率（税前）

３２．５１％

，总投资收益率

３１．０８％

。

（二）离心鼓风机项目

１

、项目的市场前景及必要性

离心鼓风机作为重要的工业装备，在钢铁、电力、水泥、煤炭、冶金、化工、污水处理、石化、纺织、制

药等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的行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受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较大。近几年，我国经

济持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离心鼓风机行业也保持了稳步增长。根据风机协会统计年鉴数据显

示，从

２００４

年到

２００９

年，离心鼓风机产值从

７８

，

１０９

万元增长到

１１５

，

１８７

万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８％

。未来

我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可以预计，受投资拉动、产业结构升级、节能降耗、环境保护等因素

影响，离心鼓风机行业需求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

目前，公司离心鼓风机与罗茨鼓风机共用生产线，在优先保证罗茨鼓风机生产的情况下，离心鼓

风机的实际产能不足；同时近几年公司已经开发和正在开发的各种离心鼓风机产品较多，也需要建

设生产线形成生产能力。未来，公司将继续开发铸造结构的

ＺＣ

系列多级离心鼓风机，继续完成

Ｂ

系列

单级高速离心鼓风机系列化开发，进一步开发工业离心压缩机、离心通风机、轴流通风机产品。因此，

公司建设独立的离心鼓风机生产线十分必要。

２

、项目的建设情况

本项目拟利用公司现有的生产车间，购置国外先进的工艺装备

９０

台（套），并配套水、电、暖等公用

动力设施，建成离心鼓风机专用生产线。本项目总投资

１２

，

０３２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１０

，

９６７

万元，铺底流

动资金

１

，

０６５

万元。

本项目产生少量的废水、废渣和噪声，公司已经对污染情况进行评估和综合治理论证，上述污染

经处理或治理后，能达到国家规定排放标准要求，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章丘市环境保护局已出具章

环报告表［

２０１０

］

７

号文批准建设。

本项目建设期

１

年，投产期

１

年，第

３

年达产。项目达产后正常经营年份将每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３

，

０８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４

，

７３５

万元，增量全部投资回收期（税前）

４

年，新增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前）

３９．０２％

，总投资收益率

３３．５３％

。

（三）气力输送生产（工程）基地建设项目

本项目利用募集资金在公司现有土地上新建五连跨生产车间一座，建筑面积为

１０

，

３５５

平方米，购

置国内外先进机械加工、装配及相应的检测、实验设备共计

５９

台（套）。项目建成后，将使公司的气力输

送装置生产能力，气力输送系统工程的组装、调试、服务水平达到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１

、项目的市场前景及必要性

气力输送技术以其系统密封、防尘、节约和环保的特点成为粉粒状、纤维状物料和煤炭、石块等

小块状物料输送的首选。作为工农业生产过程中重要的固体输运方式，在国民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占

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据中国通用机械协会统计，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９

年， 气力输送工程年增长率保持在

２０％

左右，且自

２００７

年开始，上升趋势明显加强。未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气力输送工程

及服务市场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

气力输送是集单机产品和工程项目为一体的系统工程，单机需要扩大产能和规模，系统需要技

术支撑。公司经过多年的气力输送产品研发及业务实践，已掌握了多项气力输送关键设备的制造技

术、积累了丰富的气力输送工程施工经验。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气力输送技术仍处于不断探索之

中。因此建设该项目可以满足公司建立独立的气力输送产品生产设备、生产车间及装配及测试车间，

提高气力输送技术水平的需要。同时，因气力输送系统的主要由气源机械为罗茨鼓风机（罗茨真空

泵），通过建设该项目可以带动罗茨鼓风机（罗茨真空泵）及离心鼓风机的生产和销售，实现公司从单

纯产品生产向成套设备、系统集成服务的转变。

２

、项目的建设情况

本项目由公司具体实施，本项目总投资

７

，

００１

万元，其中新增建设投资

６

，

４０５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５９６

万元。本项目拟建在山东省章丘市明水经济开发区世纪大道东首公司现有厂区内，公司已通过出

让方式取得该厂区的建设用地，本项目拟用地面积约为

１７

，

０００

平方米。

本项目产生少量的废水、废渣和噪声，公司已经对污染情况进行评估和综合治理论证，上述污染

经处理或治理后，能达到国家规定排放标准要求，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章丘市环境保护局已出具章

环报告表［

２０１０

］

７

号批准建设。

本项目建设期

１

年，投产期

１

年，第

３

年达产。项目达产后正常经营年份将每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２

，

６４３

万元，增量全部投资回收期（税前）

４．１１

年，新增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前）

３５．０４％

，总投资收益率

３２．３８％

。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除重大事项提示外，发行人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

（一）募集资金投向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向新型节能罗茨鼓风机项目、离心鼓风机项目和气力输送生产（工程）基地

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完成后，将扩大现有主营产品的生产规模，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提高市场竞争

力，但仍存在以下风险：

１

、市场开拓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达产后，公司新型节能罗茨鼓风机将形成新增销售收入

２２

，

４００

万元

的生产能力；离心鼓风机目前与罗茨鼓风机共用生产线，建成离心鼓风机专用生产线后，可形成新增

销售收入

２３

，

０８０

万元的生产能力；气力输送业务目前无专用生产线，建成气力输送专用厂房和生产线

后，可形成新增销售收入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的生产能力。虽然本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认真的市场

调查及严格的可行性论证，但如果公司营销不能适应未来产能的扩张，则存在一定的市场开拓风险。

２

、项目不能顺利组织实施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虽然已经过专业机构的市场研究和可行性论证，预期市场前景和经济效

益良好，但项目的盈利能力受建设成本、工程进度、项目质量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仍存在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的可能。因此，如果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能顺利实施，将给本公司

带来较大的风险。

３

、固定资产折旧增加影响公司盈利的风险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公司固定资产约增

２７

，

８６８

万元，每年新

增固定资产折旧约

２

，

５０８

万元。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能很快产生效益以弥补新增固定资产产生的

折旧额，公司将面临固定资产折旧增加影响盈利的风险。

（二）新产品新技术开发风险

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罗茨鼓风机行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需要

长年的研发、设计与加工经验积累及大量有经验的研发人员，具有较高门槛；需要生产厂商针对不同

行业、不同客户特点进行设计制造；企业研发实力不仅体现在设计方面，而且体现在制造、加工、组装

等全流程。只有研发实力雄厚、资金实力强、生产加工经验丰富的大型企业才能不断根据行业及客户

要求，开发符合行业发展潮流的产品，跟上国际风机行业发展的步伐。

公司具有较强的新产品开发能力。近几年，本公司率先开发的新型节能罗茨鼓风机、维尼纶专用

风机等已经成为公司销售增长的重要动力。由于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周期较长，需要较多的人力和资

金投入，开发过程还存在各种不可预见因素，因此存在新产品新技术开发风险。

（三）核心技术人员和核心技术流失的风险

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已经成为公司发展的重要因素。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对高级技术人才的依赖

性较强，同时，公司新开展的气力输送等业务专业性强、系统集成度高，对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工

作经验有较高要求，因此稳定和扩大优秀的科技人才队伍对公司发展十分重要。

目前，公司形成了以董事、常务副总经理高玉新和副总经理沈能耀为核心的研发技术团队，研发

人员达

１３６

人，占公司总人数的

１２．８％

。优秀的技术团队为公司开发新产品、开拓新业务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并对其他竞争对手形成较高的技术壁垒，已成为公司凝聚核心竞争力和取得竞争优势的最重

要资源之一。

公司核心技术是由公司研发技术人员在消化吸收国内外技术、与用户进行广泛的技术交流以及

在四十年的研发制造实践基础上积累获得的， 核心技术及制造工艺由公司技术研发队伍共同掌握，

单个技术人员很难掌握全套核心技术， 但单项核心技术流失对该类产品的竞争力仍有一定影响。虽

然公司与技术研发人员签订了《保密协议》，并对技术研发人员采取了包括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在内

的一系列激励措施，保证了技术研发队伍的稳定，但是如果发生技术研发队伍大面积流失或技术泄

密现象，仍将对公司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公司存在核心技术人员和核心技术流失的风险。

（四）资产规模迅速扩展带来的管理风险

本次发行后，公司资产规模将大幅增长。尽管公司已建立规范的管理体系，生产经营良好，但随

着公司募集资金的到位和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产能和业务规模将迅速扩大，业务区域和客户范围

将更加广泛，公司经营决策和风险控制难度将增加，要求公司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向更有

效率的方向发展。如公司的组织管理体系、内部控制和人力资源不能满足资产和业务规模扩大后对

管理制度和管理团队的要求，生产经营和业绩提升将受到一定影响，公司存在资产规模迅速扩展带

来的管理风险。

（五）税收政策风险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第

２０３

号）之规定，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三年内适用

１５％

的企业所

得税优惠税率。

公司不能确定今后是否继续享受以上税收优惠，税收政策的变化可能对公司的业绩产生一定的

影响。

（六）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将大幅度增加公司净资产。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周期，公

司净利润的增长速度在短期内将低于净资产的增长速度， 公司存在发行后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

险。

（七）股市风险

投资者在选择本公司股票时，应充分考虑股票市场的各种风险。影响股票价格波动的因素十分

复杂。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同时也受利率、汇率、通货膨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

市场买卖力量对比、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以及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影响，其波动存在一定的不可预见性。

因此，公司提醒投资者，在投资本公司股票时应充分了解股市风险。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要合同事项

１

、借款合同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签署的借款合同如下：

贷款人

金额

（万元）

借款期限 年利率 付息方式 担保方式

交通银行山东省分行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２９－２０１１．０６．２７

基准利率 按季付息 信用

交通银行山东省分行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２８－２０１１．１０．２５

基准利率 按季付息 信用

交通银行山东省分行

１

，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１８－２０１１．１２．０８

基准利率 按季付息 信用

华夏银行济南章丘支行

１

，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７－２０１２．０１．２７ ５．８１％

按季付息 信用

华夏银行济南章丘支行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２１－２０１２．０２．２１ ６．０６％

按季付息 信用

工商银行章丘支行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７．２６－２０１１．０７．０７

基准利率 按月付息 信用

工商银行章丘支行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２３－２０１２．０１．１０

基准利率 按月付息 信用

２

、重大销售合同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公司正在执行及已签署尚未执行的销售合同累计金额为

３０

，

０２０．９０

万

元，其中罗茨鼓风机销售合同金额为

１７

，

５６７．２７

万元、气力输送合同金额为

２

，

４３６

万元、离心鼓风机销

售合同金额为

１

，

０５５．３１

万元、磨机销售合同金额为

７

，

９０７．８１

万元，正在执行及已签署尚未执行的合同

标的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上的重大合同如下：

签订日期 购货方 标的 金额（万元）

２０１０．０３．２６

唐山邦力晋银化工有限公司 罗茨鼓风机

３７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２７

内蒙古蒙维科技有限公司 聚乙烯醇风送系统

４５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７．２３

鹿泉市长缘水泥厂 磨机、球破机

４３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８．０８

阳煤集团和顺化工有限公司 罗茨鼓风机

４９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２５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罗茨鼓风机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０３

中环（中国）工程有限公司 罗茨鼓风机

３１２．８０

２０１０．１２．１８

惠州市光大水泥企业有限公司 罗茨鼓风机、离心风机

４９１．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钟祥市金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罗茨鼓风机

３９６．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１３

张韩城（自然人） 磨机、球破机

３０６．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２６

重庆松藻易高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罗茨鼓风机

６１３．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１６

淄博鲁中建材水泥厂有限公司 球磨机、球破机

３０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山西汾西新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渣浆泵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 罗茨鼓风机

３８０．４３

２０１１．０３．２８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渣浆泵

４５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２８

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罗茨鼓风机

３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０１

枣庄宏基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管磨机、球破机

３３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０６

淄博国豪水泥有限公司 球磨机

３４９．６０

２０１１．０４．１０

交城县圣源建材有限公司 球磨机

３４４．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１３

陕西东鑫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煤气鼓风机及空气风机

５８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１５

成都华西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罗茨真空泵

３３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２７

云南省师宗天鑫新材料有限公司 球磨机

４２５．００

３

、其他重大合同

根据章丘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９

日《山东省章丘鼓风机厂有限公司搬迁补偿协调会议纪要》（章

丘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

２００８

）第

２０

号），因城市建设总体规划需要，按照市委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政务区配

套区相关企业搬迁协调会议要求， 对山东省章丘鼓风机厂有限公司位于双山路

５７

号厂区 （章国用

［

１９９６

］字第

００５４３

号土地）的原有生产设施实施整体搬迁重建，按有关规定对搬迁造成的固定资产和

无形资产损失、搬迁费用给予一定补偿，用于企业搬迁重建，搬迁补偿款由章丘市土管部门根据相关

政策与章鼓签订合同。

（

１

）章丘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对本公司土地使用权收购事宜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与章丘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签署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章土储合

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

号）。章丘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收购公司位于章丘市双山大街以西，预备役高炮团以北

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章国用（

１９９６

）第

００５４３

号）及地上建筑物（该地块原由公司重型机械厂和山

东丰晃铸造有限公司使用，土地使用权归本公司所有）。章丘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对该宗地土地、房

产及原有生产设施因整体搬迁而发生的损失及支出进行补偿，补偿总额为

５

，

３７９．１６５３

万元。

（

２

）本公司与山东丰晃搬迁补偿分配事宜

由于自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起，公司与山东丰晃签署《厂房及土地租赁合同》，公司将上述位于章丘市

双山大街以西，预备役高炮团以北的厂房和土地（面积

２４

，

０６６．７０

平方米）租赁给山东丰晃使用，租赁

期限为

１５

年，年租金为

３５４

，

０００

元，山东丰晃在该土地上建有办公楼一处、车间一处，经双方协商，此次

搬迁补偿总额中， 应由山东丰晃享有补偿款

８２８．９２５

万元，补偿其办公楼、车间和设备搬迁等损失。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与山东丰晃铸造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就《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中

约定的收购补偿费分配问题达成一致，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约定的范围之内，山东丰晃铸

造有限公司享有的收购补偿款为

８２８．９２５

万元。根据该协议书，公司实际应收土地、房产补偿及原有生

产设施整体搬迁损失和支出补偿总额为

４

，

５５０．２４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全部收回和支付前述补偿款。上述事项中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的

纠纷。

（二）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１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

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２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持有公司

５％

以上（含

５％

）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无尚未了结的任何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也无任何可预见的重大诉讼或仲裁

事项。

３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无受到刑事起诉的情

况，也无任何可预见的受到任何重大刑事起诉的情况。

（三）其他重大事项

１

、履约保函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尚未解除销售履约保函累计金额为

４

，

６６０

，

７５６．００

元，承担责任限期

均在一年内。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履约保函系发行人参与招标，中标后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时，买方为避免

发行人不履行合同义务而给自身造成损失，要求发行人提供银行开立的履约保函，金额一般为合同

金额的

１０％－１５％

，以确保发行人按合同条款履约。保函期限按照约定为半年至一年之间，到期后即可

收回。作为具有四十多年罗茨鼓风机设计与制造经验，拥有经验丰富的研发设计、生产加工、检验检

测和售后服务人员及精良装备的企业，公司具备很强的生产和履约能力。根据报告期内发行人履约

保函的回收情况，所有履约保函到期后均得以顺利收回，因此报告期末未解除的履约保函不存在潜

在风险。

２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无应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发行人：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章丘市明水经济开发

区世纪大道东首

王刚

方树鹏

０５３１－８３２５００２０ ０５３１－８３２５００８５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

券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张蕾蕾

叶欣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１７７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２２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康达律

师事务所

北京市工人体育馆院内

鲍卉芳

苗丁

０１０－８５２６２８２８ ０１０－８５２６２８２６

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永拓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一

号国安大厦

１３

层

张旭光

史丰凯

０１０－６５９５０４１１ ０１０－６５９５５５７０

资产评估机构： 山东北方资

产评估不动产估价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舜耕路

６

号 王虎

０５３１－８２９１６００６ ０５３１－８２９１６００６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

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

大厦

１８

楼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收款银行： 中国银行济南市

分行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

券交易所

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１６４

二、本次发行上市重要日期

发行安排 日期

询价推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申购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缴款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招股意向书全文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

２

、招股意向书全文、备查文件和附件可在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办公场所查阅。

３

、备查地点

（

１

）发行人：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山东省章丘市明水经济开发区世纪大道东首

电 话：

０５３１－８３２５００２０

联系人：王刚、方树鹏

（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电 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１７７

联系人：张蕾蕾、叶欣、盛金龙

４

、备查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５

、查阅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1

2011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二

股票简称：蓝科高新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７９８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科高新”、“公司”、“本

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

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分别在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安宁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营业部

开 设 账 户 作 为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分 别 为

１０４５１８４２５６１１

、

６２００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５１５１０５８９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与上述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１

、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２

、本公司和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国信证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

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信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

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国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督权。 本公司和开户

行应当配合国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国信证券每半年度对本公司现场调查时

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４

、本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新宇、彭朝晖可以随时到开

户行查询、复印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资料；开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

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

份证明； 国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

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５

、开户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本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并抄送给国信证券。

６

、 本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开户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

、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信证券更换保

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

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

的效力。

８

、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本公司、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

合国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本公司可以主动或在国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

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９

、国信证券发现本公司、开户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

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１０

、本协议自本公司、开户行、国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

日起失效。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

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

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简称“本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３３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

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三、 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

２０１１

］

２８

号文批

准。 本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蓝科高新”，证

券代码 “

６０１７９８

”； 其中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

６

，

４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起上市交易。

四、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３

、股票简称：蓝科高新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７９８

５

、

Ａ

股发行后总股本：

３２

，

０００

万股

６

、本次

Ａ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８

，

００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以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

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中国联合工程公

司、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承

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上述股东外的公司其他四家股东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

大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开拓投资有限公司、盘锦华迅石油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承

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

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首次发行并上市后，由本公司国有股东转由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公司国有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股东的

禁售期义务。

８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的

１

，

６００

万股股份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

定期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

算。

９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

６

，

４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ＬＡＮＰＥ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３

、注册资本：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前）

４

、法定代表人：张延丰

５

、住所：兰州市安宁区万新路

３３８

号

６

、经营范围：本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产品、机械成套设备的制造、加工、销

售；石油化工、天然气、钢铁、电力、海洋、环保、市政、轻工业系统装置工程的设

计、制造、安装；压力容器（塔器、储存容器、反应容器及换热设备）、空冷器、石

油钻采设备、金属结构件、石化设备配件、食品机械、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的

设计、制造、销售、维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国内贸易代理；（以上项目国家禁

止或限制经营的项目除外，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须取得相应许可后经营）；

《石油化工设备》及《石油矿场机械》期刊的出版及国内外期刊广告的设计、制

作和发布（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７

、主营业务：石油、石化专用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安装、技术服务以及

石油、石化设备的质量性能检验检测服务等

８

、所属行业：石油石化专用设备制造业

９

、电话号码：

０９３１－７６３９８５８

１０

、传真号码：

０９３１－７６６３３４６

１１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ｌａｎｐｅｃ．ｃｏｍ

１２

、电子信箱：

ｌａｎｐｅｃ＠ｌａｎｐｅｃ．ｃｏｍ

１３

、董事会秘书：解庆

１４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

１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名单如下：

姓 名 职 务

张延丰 董事长兼总经理

刘喜传 副董事长

苏维珂 董事

刘祖晴 董事

郭伟华 董事

解庆 董事

、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王正东 独立董事

刘长华 独立董事

孙茂竹 独立董事

（

２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监事名单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刘陆一 监事会主席

、

职工监事

姜益民 监事

胡建民 监事

（

３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张晋 副总经理

高尚朴 副总经理

陆一舟 财务总监

１５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

１

）直接持股情况

本公司监事姜益民通过网上申购公司此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持有本公司

１

，

０００

股股份。

（

２

）间接持股情况

本公司监事姜益民持有浙江新大的股东浙江利新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２４％

股

权，从而间接持有本公司

２４．４８

万股股份。

除上述情形外，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其他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上述股东持有的公司股

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亦不存在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国机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国机集团原名为中国机械装备 （集团）公

司，系经国务院同意、原国家经贸委《关于同意成立国机集团的批复》（国经贸

企［

１９９６

］

９０６

号）批准，于

１９９７

年成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经国务

院国资委《关于同意中国机械装备（集团）公司更名的批复》（国资改革［

２００５

］

１０４８

号）批准，更名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经国务院国资委

《关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章程的批复》（国资改组 ［

２００９

］

２７３

号）批

准，国机集团改制为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

公司。

目前，国机集团持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０３２

），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３

号，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５２９

，

６８２．８７

万元，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的

劳务人员（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外大型成套设备及

工程项目的承包，组织本行业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开发和科研产品的生产、

销售；汽车、小轿车及汽车零部件的销售；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

程；进出口业务；出国（境）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组织国内企业出国（境）参、

办展。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机集团总资产为

１２

，

４８８

，

３１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３

，

１５２

，

１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４９５

，

０６６

万元（未经审计）。

三、股东情况

１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东类别

发行前 发行后

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

：

国机集团

（

ＳＳ

）

１９

，

２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８

，

４８４．２１ ５７．７６

海油工程

（

ＳＳ

）

２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

，

４００．００ ７．５０

中国联合

（

ＳＳ

）

４８０．００ ２．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１．５０

中国农机

（

ＳＳ

）

４８０．００ ２．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１．５０

浙江新大

４０８．００ １．７０ ４０８．００ １．２８

上海开拓

３９６．００ １．６５ ３９６．００ １．２４

盘锦华迅

３９６．００ １．６５ ３９６．００ １．２４

中国浦发

（

ＳＳ

）

２４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０．７５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 —

７１５．７９ ２．２４

二

、

本次发行流通股

— —

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 计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１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４

，

８４２

，

１０５ ５７．７６

２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

，

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７

，

１５７

，

８９５ ２．２４

４

中国联合工程公司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４

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６

浙江新大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０８１

，

０００ １．２８

７

上海开拓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１．２４

７

盘锦华迅石油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３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１．２４

９

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５

１０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５２９

，

７２８ ０．１７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发行价格：

１１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１

，

６００

万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６

，

４００

万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１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８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２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０１００６７

号）。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１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元，主要包括：

（

１

）承销及保荐费：

４

，

４４４．００

万元

（

２

）审计及验资费：

２２７．００

万元

（

３

）律师费：

１４２．００

万元

（

４

）信息披露费：

３０２．３７

万元

（

５

）股权登记费及其他费用：

１１１．６５

万元

２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６５

元。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８２

，

７７２．９８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４．５３

元（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其中，本次发行后的净资产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３５

元（按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变化。

９

、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住所：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６２０

保荐代表人：周新宇、彭朝晖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蓝科高新申请

Ａ

股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蓝科高新

Ａ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国

信证券愿意推荐蓝科高新的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

保荐责任。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6

月

21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